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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1 项目区位

本项目地块位于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新道街，西侧为 15 号路，

北侧为双联路，该项目距高速路口约 7.6km，距崖州站约 4.0km，距

南山北站约 6.1km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。

1.2 上位规划情况

（1）根据《三亚市总体规划（空间类 2015—2030）》，项目范

围内，用地性质为高新技术与信息产业园区用地，为建设用地，同时

也不触及Ⅰ、Ⅱ类生态保护红线。

（2）经查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项目地块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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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 YK02-11-04-01/02/03/04 四个地块，总面积共 57368.51 ㎡。用

地性质均为二类居住用地。用地指标为容积率≤2.5，建筑限高≤60

m，建筑密度≤22%，绿地率≥40%。

1.3 周边配套

现有 1-3km 范围内医疗、教育配套丰富，缺乏大规模商业配套，

未来随着片区发展周边配套将不断完善，发展潜力高。

1.4 建设现状

项目北侧为在建安置区，南侧为公园绿地，西侧临 15号路，东侧

临河。

地块内部总体地势平坦，整体呈南低北高、东高西低之状，西北

侧有约 2米高差，现状为有少量植被和裸露的土地，目前均已为净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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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地块权属

2022 年 9 月 22 日，三亚市人民政府以《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

城控规 YK02-11-04-01/02/03/04 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

明》，证明控规YK02-11-04-01/02/03/04地块内约86.70亩用地土地征

收及“两公告一登记”工作已完成。2022 年 11 月 10 日，招商三亚深

海科技城开发有限公司成功竞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 YK02-11-

04-01/02/03/04 地块 57368.51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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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依据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 2019 年修正）

（2）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；

（3）《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(2018 修正)；

（4）《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》（GB50442-2008）；

（5）《城 市 用 地 分 类 与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分 类 标 准 》

（GB50137-2011）；

（6）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；

（7）《三亚市总体规划》（空间类 2015-2030）；

（8）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》（2018-2035）；

（9）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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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）《三亚市建筑方案设计精品化管控导则（170228）正式稿》；

（11）国家、省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；

（12）相关文件及甲方提供资料等。

三、编制必要性分析

3.1 本次规划修改符合相关修改法律法规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

第四十八条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

的必要性进行论证……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、镇总

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。

2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

第十九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

护制度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。

第二十条 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；确需修改的，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

修改的必要性进行专题论证；

（二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采用多种方式征求规划

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必要时应当组织听证；

（三）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提出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建

议，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组织

编制修改方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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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修改后应当按法定程序审查报批。报批材料中应当附具规

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及处理结果。

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

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向原审批机

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制修改方案。

3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若

干意见（琼府办〔2021〕12 号）

其中，符合“二、严格规范规划调整审批”中的规划调整应当以保

障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为前提，不得违反市县总体规划(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)底线和生态环境、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、城市安

全等强制性要求。

3.2.本项目在土地出让公告“三自然资告字{2022}13 号”，

内按照一个地块的规划条件出让。拍得土地后即按一个项目进行开发建

设，如按照四个地块开发则项目方案不满足规划指标要求，难以开发。

四、可行性分析

4.1 用地性质影响分析

项目占用的四个地块，控规规划中四地之间无市政道路。四个地

块用地性质和各类指标都一样，合并后总体的指标也和原地块的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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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致，所以将四个地块合并后对地块本身及周边都没有影响。四个地

块合并后，有利于项目的整体开发建设，对地块本身有一定的积极影

响，对周边地块无不良影响。

4.2 基础设施影响分析

（1）对城市建设规模的影响

人口规模：由于本次修改只涉及地块整合，不涉及地块性质的变

动和容积率的增加，因此对已批控规人口规模没有影响。

用地规模：本次修改不涉及用地规模及建设规模的修改。

（2）对道路交通的影响

本次修改只涉及地块整合，而地块性质、容积率、建设量等方面

与现行控规保持一致，即其建设总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，其所产生的人

流和交通量并不会对道路交通产生负面影响。

（3）对环境质量的影响

本次修改只涉及地块整合，在容积率不改变的情况下，绿化面积

有所提高，内部环境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。

（4）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的影响

本次修改对地块面积、用地性质、混合用地占比等不做修改，居

住用地、人口规模不变，市政及公建配套设施按原控规配套执行，可

满足使用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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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论

项目为住宅项目，建成后将有利于改善我市居民的居住条件，

对于改善民生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，项目建设是十分必

要的。项目是一幅建设用地出让，占用的四个控规地块，内部无道路，

四地块用地性质和各类指标一致，合并后指标、用地性质和原地块的

指标一致，所以将四个地块合并后对地块本身及周边都没有不良影响。

为加快项目建设，加快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，保证项目整体性及功能性。

目前仅做地块合并，建设量不改变，对市政工程设施及交通流量均无

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项目地块修改具有一定的可行性，项目的建设能够促

进满足岛内居民和引进人才的住房需求，符合崖州湾科技城的发展要

求。因此，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控规 YK02-11-04-01/02/03/04 地块整

合修改是必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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